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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营销部营销管理室 签发人： 龙 鹏

关于赴义乌旅客的出行提示通告

各销售单位：

接浙江省义乌机场管理有限公司的通知，自 2021 年 1

月 31 日起所有前往义乌的旅客，需提供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

证明或能够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“健康码”绿码，

在测温正常且规范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，可自由有序流动。

对无法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信息的旅客，到达义乌后，

需前往综合服务点等指定场所接受核酸检测。

请各销售单位切实履行告知义务，做好相关销售服务。

特此通告。

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营销管理室 2021年1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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